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92 年 2 月 21 日客會企字第 0920001206 號訂定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1 日客會企字第 0930008949 號修訂  

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22 日客會企字第 09500101505 號修訂 第七點規定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3 日客會企字第 0970006329 號修訂 

中華民國 101年 2月 10日客會法字第 1010002369號令修正;並溯自中華民國 101年 1月 1日
生效 

中華民國 103 年 8 月 11 日客會綜字第 1030012911 號令修正；並自中華民國 103 年 9 月 1 日
生效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客家知識體系之發展，鼓勵學者、專家

及從事客家研究者，積極從事客家相關研究，特訂定本會獎助客家學術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助對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學者、專家及從事客家研究者，以客家相

關之研究主題者，均得申請。 

三、申請文件：  

(一) 申請表乙份。(如附件一)  

(二) 研究計畫書十份。  

計畫書內容請參酌下列項目：  

1. 研究題目及其意義、價值。  

2. 相關文獻之回顧。  

3. 研究方法。  

4. 研究架構。  

5. 預期目標。  

6. 研究範圍與限制。  

7. 計畫進度(並註明擬完成之時間)。  

8. 參考文獻。  

9. 經費需求明細。  

四、申請程序： 

(一) 申請者備妥第三點規定之資料，應於前一年度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

向本會申請(以郵戳為憑)。 

(二) 申請者如任職於公私立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且為編制內專任人員，應

由任職學校(機構)向本會提出申請。 



五、獎助原則：  

(一) 研究計畫之獎助金額最高以新臺幣(以下同)四十萬元為限，每年以獎助

二十件為原則。 

(二) 獎助項目包括：  

1. 人事費(含研究所需之研究主持費、研究助理費、臨時工資)。  

2. 差旅費(含交通費、住宿費等)。 

3. 消耗性材料費。  

4. 其他費用(含資料檢索費、問卷調查及分析費、郵電費、印刷費、雜項

等)。 

(三) 同一申請者，每一年度獎助以一件為原則。依本要點接受獎助尚未結案

者，不得再行提出申請，如再提出申請者，不予受理。  

六、審查方式：  

(一) 由本會承辦單位就申請者資格是否符合條件、表格填寫是否符合規定、

資料是否齊備等進行行政審查。  

(二) 行政審查符合規定者，由本會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進行審查，並將審查

結果簽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各申請者。 

七、獎助金撥付及核銷：  

(一) 受獎助者獎助金額大於二十萬元(含)以上且於研究計畫執行二分之一

時，可檢具收據(如附件二)及至少二季之執行進度考核摘要表，向本會

請領核定獎助金額二分之一，若中途放棄獎助，則悉數繳回。   

(二) 受獎助者應於當年度十一月三十日前，檢具收據、總經費支出明細表、

請購之相關圖書資料、每項計畫三千字左右之論文精要及研究成果報告

(平裝十八冊及光碟片二片)，送本會辦理請款；逾期者，本會得撤銷獎

助。但符合第四點第二款規定之受獎助者，自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

一日起，應由任職學校(機構)向本會辦理請款。 

(三) 受獎助者研究計畫執行之原始憑證應於結案時送本會核銷。  

(四) 有關獎助金之所得稅報繳，由受獎助者依規定處理並負其責任。 

八、注意事項：  

(一) 受獎助者於接獲本會函復同意獎助十日內，應填具切結書(如附件三)、

授權同意書(如附件四)與分季工作摘要及進度表與正本送交本會，俾辦

理追蹤管制事宜。(詳如本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管制考核實施計畫)  



(二) 獎助經費以立法院通過之預算額度為上限，若預算額度有所增刪，則核

定之獎助經費將依比例調整。  

(三) 研究成果報告書寫方式，原則以中文為主，若以外文撰寫，於申請時須

附中文提要。型制及電子檔格式請依規定辦理。(如附件五)  

(四) 申請者於申請本會獎助期間，如有向其他單位申請本案之獎補助並獲核

定者，應函知本會。  

(五) 受獎助者若變更研究計畫，應事先書面徵詢本會同意，否則本會得撤銷

獎助。  

(六) 研究計畫之構想、執行階段，以及撰寫之研究成果報告若發現有違反學

術倫理行為，經本會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並簽奉本會主任委

員核定後撤銷獎助，並追繳全部或部分獎助金。  

(七) 受獎助者有義務參加本會舉辦之研究成果報告發表會；學術研究成果應

提供本會及相關學術機構以非營利性為原則，分享學術研究成果。  

(八) 所有申請資料及附件，本會恕不退件。  

(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 申請者應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